报价函

致：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法院
根据贵院发布的《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法院公务用车定点维修及保养服务项目公开询价公告》，我单位在完全理解并接受公告全部要求的前提下，郑重提交本报价函。
一、报价信息
[bookmark: _GoBack]项目名称：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法院公务用车定点维修及保养服务项目
报价人名称：（填写单位全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二、最终报价
我单位对本项目报价如下：
	序号
	报价组成部分
	报价内容说明
	我单位报价

	1
	维修材料管理费率
	以取费率为标准，在零配件进货价的基础上，向公务车送修单位按一定比例收取的管理费比例，适用于投标人提供的所有零配件。维修材料管理费率在服务期限内不可以向上浮动。
	%

	2
	维修项目工时费折扣率
	以折扣率为标准，参考车辆品牌4S店工时费标准，供应商报折扣率，该折扣率在服务期限内不可以向上浮动。
	%

	3
	公务车辆清洁服务
	每台公务车辆固定包月报价
	元


三、郑重承诺
我单位已详细审阅全部询价文件，并承诺提供完全符合贵院要求的服务。
我单位提交的《资格承诺函》及所有响应文件内容均真实、有效、合法。如被查实存在虚假，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我单位承诺，在合同期内，将严格按照询价文件要求、我单位提交的响应文件承诺及贵院认可的服务方案履行合同。
我方同意本报价函在报价有效期内对我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我方承诺与本项目采购单位负责人不存在任何利害关系，且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未同时参加本项目报价。


报价人（全称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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